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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五十五條、第一百十二條之一、第一百十六條之

二及建築設備編部分條文，自中華民國一百十年七月十九日施行。

附修正「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五十五條、第一百十二條之一、第一百十六

條之二及建築設備編部分條文

部　　長　徐國勇

建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五十五條、第一百十二條之一、第一百十六條之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五十五條、第一百十二條之一、第一百十六條之

二修正條文二修正條文

第五十五條　　昇降機之設置依下列規定：

　　一、六層以上之建築物，至少應設置一座以上之昇降機通達避難層。建築

物高度超過十層樓，依本編第一百零六條規定，設置可供緊急用之昇

降機。

　　二、機廂之面積超過一平方公尺或其淨高超過一點二公尺之昇降機，均依

本規則之規定。但臨時用昇降機經主管建築機關認為其構造與安全無

礙時，不在此限。

　　三、昇降機道之構造應依下列規定：

　　（一）昇降機道之出入口，周圍牆壁或其圍護物應以不燃材料建造，

並應使機道外之人、物無法與機廂或平衡錘相接觸。

　　（二）機廂在每一樓層之出入口，不得超過二處。

　　（三）出入口之樓地板面邊緣與機廂地板邊緣應齊平，其水平距離在

四公分以內。

　　四、其他設備及構造，應依建築設備編之規定。

　　本規則中華民國一百零二年一月一日修正生效前申請建造執照，並於興建

完成後領得使用執照之五層以下建築物增設昇降機者，得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不計入建築面積及各層樓地板面積。其增設之昇降機間及昇降機道於

各層面積不得超過十二平方公尺，且昇降機道面積不得超過六平方公

尺。

　　二、不受鄰棟間隔、前院、後院及開口距離有關規定之限制。

　　三、增設昇降機所需增加之屋頂突出物，其高度應依本編第一條第九款第

一目規定設置。但投影面積不計入同目屋頂突出物水平投影面積之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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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住宅用途建築物各樓層樓梯間均設有緊急照明設備，且地上二層以上

各樓層均依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設置火警自動警報設備或

依住宅用火災警報器設置辦法設置住宅用火災警報器，並符合下列各

目情形之一者，其直通樓梯於避難層開向屋外之出入口寬度得減為七

十五公分以上，不受本編第九十條第二款規定寬度之限制：

　　（一）地面層以上每樓層居室樓地板面積小於二百平方公尺。

　　（二）依本編第九十六條規定設置安全梯。

　　（三）樓梯牆面具有一小時以上防火時效，且各戶面向樓梯之開口裝

設具有一小時以上防火時效及半小時以上阻熱性且具有遮煙性

能之防火門窗。

　　本規則中華民國七十一年七月十五日修正生效前領得使用執照之六層以上

且其總樓地板面積未達一千平方公尺之建築物增設昇降機者，得依前項規定辦

理。

第一百十二條之一　　建築物之消防設備，除消防法令另有規定外，依本節及建築設備編

之規定。

第一百十六條之二　　前條安全維護裝置應依下表規定設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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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則命令之總說明及對照表請參閱行政院公報資訊網（https://gazette.nat.gov.tw/）。

建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備編部分條文修正條文築技術規則建築設備編部分條文修正條文

第　一　條　　建築物之電氣設備，應依用戶用電設備裝置規則、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

設置標準及輸配電業所定電度表備置相關規定辦理；未規定者，依本章之規定

辦理。

第 十四 條 　　招牌廣告燈及樹立廣告燈之裝設，應依下列規定：

　　一、於每一組個別獨立安裝之廣告燈可視及該廣告燈之範圍內，均應裝設

一可將所有非接地電源線切斷之專用開關，且其電路上應有漏電斷路

器。

　　二、設置於屋外者，其電源回路之配線應採用電纜。

　　三、廣告燈之金屬外殼及固定支撐鐵架等，均應接地。

　　四、應在明顯處所附有永久之標示，註明廣告燈製造廠名稱、電源電壓及

輸入電流，以備日後檢查之用。

　　五、電路之接地、漏電斷路器、開關箱、配管及配線等裝置，應依用戶用

電設備裝置規則辦理。

第一百三十六條　　建築物電信設備應依建築物電信設備及空間設置使用管理規則及建築

物屋內外電信設備設置技術規範規定辦理。

第一百三十八條　　建築物為收容電信事業之電信設備，供建築物用戶自用通信之需要，

配合設置單獨電信室時，其面積應依建築物電信設備及空間設置使用管理

規則規定辦理。

　　建築物收容前項電信設備與建築物安全、監控及管理服務之資訊通信

設備時，得設置設備室，其供電信設備所需面積依前項規則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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